
天台县坦头镇 2018年部门预算

一、 坦头镇概况

（一）、主要职能：

坦头镇日常职能是发展坦头经济，管理坦头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

为坦头经济组织提供人才、科技、信息和各种服务，以经济、法律和

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坦头经济发展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坦头镇部门预算包括：坦头镇本级预算。

二、 坦头镇 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使用情况

（一） 收入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坦头镇 2018 年收入预算 2049.29 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款

2049.29万元,占 100%。

（二） 支出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坦头镇 2018年支出预算 2049.29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99.41万元，国防

支出 21.6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1.69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 226.56万元，农林水支出 518.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01..08

万元。

2、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038.46万元，商品服务

支出 160.7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6.29 万元，项目支出

763.82万元。



（三）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1、公务接待费：2018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万元，主要用于食

堂工作餐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8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预算万元，主要用于出差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包括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政府性基金。

2.财政专户核拨的非税收入:作为本部门的事业收入，纳入财政专

户管理的资金。

3.不含非税的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不含财政专户核拨的非税收入。

4.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财政专户核拨的非税收入事业收入、不含非税的事业收入”等

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含经营收入和附属单位缴款等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的非税收

入:”、“不含非税的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



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6.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以及项目已完成形成的资金。

7.上级补助收入：指省级补助收入。

8.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9.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